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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5_B8_82_E5_c122_484076.htm 由最高人民法院审

定的上海市第七建筑有限公司诉上海第三制药厂拖欠工程款

案 建设单位：上海第三制药厂（下称被告） 施工单位：上海

市第七建筑有限公司（下称原告） 基本案情： 原告通过招投

标程序，取得被告新建的头孢分厂施工承包资格。1991年1月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由

于该工程列入当年度上海市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上海市重大

工程办公室派出专员负责工程进度协调、项目资金控制、工

程质量监督等工作。施工过程中被告委托上海建行招投标咨

询公司进行分部分项工程造价的跟踪审价。1994年7月工程项

目全面竣工交付使用。1995年2月被告委托的审价机构审定工

程总造价为11814.1619万元，合同双方当事人分别在审定单上

签字盖章确认。依据上述审定的工程造价被告尚拖欠原

告3009余万元工程尾款。1996年1月双方财务部门经对帐，对

工程总造价及已付款额均无异议。被告由于经营状况不佳，

期间被告因旧厂土地使用权转让取得1亿多元，也未支付分文

工程欠款。原告迫于劳务分包商、材料供应商等三角债纠纷

的纠缠，在多次与被告协商还款未果的情况下，终于1996年1

月委托本所朱树英和本所朱月英律师作为代理人将建设单位

推上被告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遂将本案作为

当年1号案件立案审理。 争议焦点：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

称，本案工程项目是经国家批准的上海重大基本建设项目，

该项目未按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的程序进行审计。原



告是该项目施工总承包人，不但不协助被告搞好项目审计，

而且在结算中高估冒算，故要求重新进行审计，并愿意按审

计结果支付工程余款。被告还辩称，原告作为总承包人应对

项目决算审计提供必要证据资料。 原告则认为：本工程造价

已由被告委托的具有一级审价资格的审价机构审定，且经原

、被告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对双方均已产生法律约束力，本

案不应以行政审计为名再行重复审计；被告申请行政审计是

被告与审计机关的行政关系与原告无关，与本案无关。被告

要求重新审计是提出新的主张，理应提供相应证据，原告对

此没有举证义务。若被告对审计的主张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

材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原告不同意重新进

行审计，要求被告按照双方签字盖章的审价结论履行还款义

务。 案件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上

海第三制药厂头孢分厂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及《上

海第三制药厂头孢分厂（续标部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承包

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与法不悖，应为合法有效，双

方均应自觉履行。在原告依约施工后，被告应及时与原告按

约定结清工程款。被告主张原告对工程款高估冒算，并要求

依法对系争工程决算进行审计，但又不能提供完整的工程资

料，以致法院委托的鉴定工作无法正常实施，对此，被告应

自负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按有关审价机构审定的

系争工程决算结算工程款的主张，可予支持。法院依法判决

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工程

欠款3009.8261万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向原告给付上述欠款利息。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

。上诉审最高人民法院在未重新审计的情况下主持调解成功



，被告按原审价审定的欠款分期归还原告。 办案体会： 本案

自起诉至审理终结，前后经历了长达三年又三个月的漫长岁

月。回顾本案的办案过程，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本案的

关键环节： 一、严格区分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与建筑工程

竣工结算审价的界限。 （1）概念不同，所谓“审计”是指

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在基本建设项目竣工投产试运行后，经过

国家计委初步验收，国家审计机关对项目的投资效益、投资

质量、对国有资金运行状况按照审计机构的有关规定进行审

核评价，实行行政经济监督的行为。所谓“审价”是指社会

中介机构在工程项目通过竣工质量验收后，根据合同、国家

定额及有关工程资料，对工程结算造价所作的审查核对工作

。 （2）主体不同，前者是由国家行政审计机关实施的行政

监督行为，后者是社会中介机构对工程造价实施的审查核定

的行为。 （3）依据不同，前者依据关于国有资金投资管理

的有关规定，适用我国《审计法》和国家审计署、国家计委

和建行联合颁布的（91）430号文的规定；后者主要依据双方

所签合同、国家定额、工程竣工图纸、施工现场签证等工程

资料。 （4）法律属性不同，前者属行政行为即国家对重大

基本建设项目有计划地无偿地实施行政监督审计的行为。后

者是民事行为，即接受民事委托的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

对工程造价实施审核评估的有偿服务行为。 （5）法律后果

不同，前者的法律后果对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即建设单位具有

直接的行政约束力；后者的法律后果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

法律约束力。 综上所述，审计是代表国家的行政监督行为，

审价则是合同双方结算工程款的方式，两者不能混淆。只有

从上述五个方面区别两个概念，才能把握本案工程结算审价



的效力。 二、分清举证责任及其举证义务人。 作为代理人的

律师，我们掌握适时、适度运用证据的技巧，根据谁主张谁

举证的原则，围绕诉讼请求严格筛选，充分运用证据，该用

的证据应全面收集、准确适用。不该用的证据，不管来自何

方要求与压力，均应掌握好运用证据原则。本案被告申请审

计机关审计，显然作为行政审计资料的证据应当由被告提供

，对此，原告没有提供资料的义务，并有权拒绝被告及相关

单位提供审计资料的要求。 三、一经双方确认的工程结算，

就应作为定案的依据。 法院判决之所以支持原告按有关审价

机构审定的系争工程决算结算工程款的主张，其主要事实依

据之一，系争工程造价是有被告委托的一级资质审价机构审

定的，且有原、被告双方签字盖章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

文书；事实依据之二，被告申请行政审计，而在长达二年七

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提供完整的审计必须的工程资料，为此

被告应自负举证不能的责任。法律的判决应当说是准确的，

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对合同双方已经协商一致的工程款结

算结论，只要没有明显的，确能证明结算有错误的相反证据

，不要轻易重新鉴定。 在工程欠款纠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

欠款人为达到逾期付款或少付款的目的，往往以工期、工程

质量、造价结算方式等为由予以抗辩，同时，提出鉴定和重

复鉴定也是一个常见的抗辩或拖延确定最终造价的手段。因

此，作为此类案件的代理律师，应当能够充分了解建筑领域

的专业知识，以及建筑法律法规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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